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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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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三
屆
國
際
社
會
福
祉
會
議
已
於
民
間
七
十
五
年
八
月
卅
日
至
九
月
五
日
在
日
本
東
京
舉
行
完
躍
，
木
中
心
王
培
勳
主
任
去

楊
蓓
主
任
參
與
其
盛
，
攜
間
會
議
資
料
。
該
會
議
之
主
題
為
「
增
強
家
庭
與
社
區
以
促
進
社
會
發
展
」
'
會
中
學
者
提
兵
論
文
頗
多
，
特
選
刊
其

中
三
份
論
文
與
讀
者
共
饗
。
本
文
係
以
互
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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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家
庭
是
每
一
個
社
區
(
社
會
)
的
一
項
制
度
，
也
是
社
會
中
最
小
的
單
元
;
家
庭
更

是
瞭
解
社
區
的
分
析
基
礎
。
三
位
作
者

(
Z
E
5
.
O
E
ω門
r
o
s

石
也
均
共
有
共
同

的
觀
點
，
即
家
庭
、
社
區
或
有
關
的
政
策
(
服
務
方
案
)
深
受
社
會
經
濟
情
況
之
影
響
，

社
會
經
濟
改
變
了
家
庭
和
社
區
的
傳
統
功
能
。
三
位
作
者
之
文
章
重
點
則
互
有
差
異
，

O
E
叩
門
戶
以
制
度
分
析
法
探
究
家
庭
結
構
和
關
係
的
變
遷;
Z
E
E

以
功
能
分
析
法
探
討

家
庭
情
緒
連
結
和
社
區
五
助
關
係
;
O
且
還

ω

則
以
美
國
經
驗
說
明
政
策
(
方
案
)
與
家

庭
、
社
區
之
關
係
。
本
文
係
摘
譯
三
篇
論
文
中
有
關
家
庭
與
社
區
變
遷
之
型
態
與
風
貌
。

、
以
社
會
福
利
觀
點
重
新
檢
靚
家
庭
與
社
區

首
先
注
意
到
家
庭
功
能
變
遷
的
學
者
是
奧
格
本

(
O
m
σ
E
P宅
﹒
可
﹒
)
，
他
認
為
前

現
代
家
庭
(
即
傳
統
家
庭

M
V
E
l
g。
母
門
口
古
自
己
已
具
有
七
種
功
能
•• 

經
濟
、
地
位

、
教
育
、
保
護
、
宗
教
、
娛
樂
和
關
愛
。
工
業
化
促
使
了
關
愛
以
外
的
家
庭
功
能
「
外
在

化
」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馬
希
佛

(
E
E
守
叩
門
w
河
-
E
﹒
)
則
認
為
家
庭
功
能
消
失
之
後
，
更

基
本
的
功
能
諸
如
穩
定
的
性
滿
足
、
繁
衍
後
代
、
教
養
子
女
和
溫
暖
的
家
庭
環
境
愈
來
愈

明
顯
化
。
亦
有
人
將
需
求
滿
足
二
分
為
正
式
管
道
與
非
正
式
管
道
。
有
些
需
求
須
經
山
正

式
管
道
，
部
份
非
正
式
的
功
能
仍
保
留
在
家
庭
之
內
，
除
非
家
庭
能
夠
滿
足
哨
的
求
，
否
則

亦
不
成
其
為
家
庭
。
需
求
的
本
質
和
滿
足
方
式
閻
時
間
地
互
兵
，
而
界
定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
亦
有
多
種
方
式
，
如
果
吾
人
認
為
社
會
或
組
織
性
活
動
是
為
了
滿
足
社
會
成
員
的
需
求
，

促
進
社
會
成
員
的
自
我
能
力
及
整
合
，
則
家
庭
可
被
視
之
為
具
有
福
利
尋
求
功
能
的
基
本

團
體
。

「
社
區
」
較
諸
「
家
庭
」
更
具
〈
多
重
定
義
。
自
從
馬
希
佛
將
「
社
區
」
當
做
是
一
個

社
會
學
名
詞
之
後
，
「
社
區
」
的
定
義
相
當
紛
雄
，
雖
說
如
此
，
異
中
仍
可
取
其
同
。
柏

納
德
詣
。
門
口
R
P

』
﹒
〉
提
出
三
個
重
要
的
概
念
，
即
地
理
區
域
、
關
係
連
結
和
社
會
互

動
。
他
亦
建
議
將
「
社
區
」
與
「
一
個
社
區
」
做
一
清
楚
的
區
分
。
「
一
個
社
區
」
強
調

居
住
於
某
一
地
方
而
言
，
表
示
一
個
團
體
內
的
社
會
互
動
或
共
同
生
活
區
域
內
人
際
關
係

連
結
等
特
性
。
「
社
區
」
並
不
一
定
指
陳
某
一
地
區
的
久
住
，
主
要
係
意
謂
一
個
團
體
的

關
係
連
結
是
植
基
於
社
會
五
動
之
上
。

一
九
八
0
年
英
國
工
人
團
體
報
告
|
|
「
社
會
工
作
鼠
的
角
色
與
職
務
」
中
指
出
「

社
區
」
是
一
個
兵
有
多
重
意
義
的
名
詞
，
並
且
解
釋
了
一
個
人
生
活
在
一
個
地
區
後
，
他

會
發
展
不
同
的
人
際
關
係
型
態
，
然
論
個
人
地
位
如
何
或
個
人
對
閥
係
網
絡
的
態
度
如
何

，
當
他
遭
遇
困
難
時
，
這
一
些
網
絡
就
可
以
提
供
資
訊
、
貨
質
支
援
、
瞭
解
和
友
誼
。
此
份

報
告
文
謂
構
成
「
社
區
」
基
本
意
義
的
是
正
式
和
非
正
式
關
係
的
地
方
網
絡
，
以
及
社
區

nu 



中
個
人
或
集
體
反
應
困
難
的
能
力
。

這
份
報
告
區
分
了
「
社
區
」
與
其
他
相
同
功
能
的
團
體
型
式
，
這
些
一
團
體
的
網
絡
並

不
侷
限
於
地
理
區
域
內
，
或
如
該
份
報
告
所
謂
的
「
刺
益
結
合
社
區
」
。
依
按
此
種
定
義

，
家
庭
可
謂
是
社
區
的
基
本
型
式
，
是
共
同
生
活
和
親
屬
網
絡
共
同
形
成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
是
社
區
的
組
成
單
元
，
而
不
是
社
區
的
同
義
詞
。

家
庭
與
社
區
均
共
備
福
利
功
能
，
當
任
何
團
體
成
具
有
需
求
時
，
這
個
團
體
就
會
提

供
相
五
連
結
(
情
緒
連
結
、
同
情
等
)
的
支
援
，
即
家
庭
與
社
區
這
兩
個
團
體
在
促
進
福

利
方
面
具
有
相
當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
二
、
工
業
化
與
家
庭
、
社
區
之
變
遷

在
探
討
家
庭
與
社
區
變
遷
之
前
，
放
們
須
確
定
家
庭
與
社
區
的
今
日
狀
況
為
何
，

家
庭
與
社
區
文
面
臨
何
種
爭
議
，
並
且
檢
視
家
庭
、
社
區
與
工
業
化
的
費
遠
闢
係
。
狡

義
言
之
，
工
業
化
係
指
工
業
社
會
所
特
有
的
型
態
(
風
說
)
，
其
較
諸
前
工
業
社
會
(

可
B

古
門
戶
口
旦
旦
旦
的
。
旦
旦
志
的
)
的
農
業
、
手
工
藝
經
濟
大
不
相
同
。
工
業
化
社
會
的
風

說
包
括
二
級
和
三
級
產
業
的
成
長
、
工
廠
和
勞
工
的
增
加
，
以
及
普
遍
的
理
性
化
生
產
系

統
。
廣
義
言
之
，
工
業
化
是
一
種
整
體
的
社
會
文
化
變
遲
概
念
。
工
業
化
社
會
的
特
徵
包

括
:
人
口
遷
移
(
尤
其
是
流
向
資
本
和
生
產
集
中
的
市
區
)
、
都
市
生
活
方
式
的
攝
張
、

科
學
與
科
技
發
展
、
保
持
良
好
勞
動
力
的
教
育
。
這
些
社
會
變
遷
與
主
要
文
化
(
價
值
體

系
)
的
變
遷
類
似
。
尤
其
是
人
的
生
活
與
社
會
行
為
受
到
特
殊
價
值
體
系
轉
變
至
普
遍
體

系
、
賦
予
價
值
轉
變
至
成
就
價
值
的
影
響
。
由
此
角
度
言
之
，
工
業
明
顯
地
影
響
了
經
濟

、
社
會
典
文
化
，
家
庭
與
社
區
自
不
倒
外
。

許
多
研
究
者
追
溯
家
庭
費
遁
的
方
式
|
|
由
前
工
業
社
會
擴
大
家
庭
轉
變
成
該
心
家

庭
，
叉
揉
究
出
生
率
降
低
與
工
業
化
所
引
發
的
小
家
庭
型
式
。
夫
妻
關
係
也
有
了
改
變
;

女
性
的
教
育
普
及
、
擁
有
較
高
的
社
會
地
位
、
參
與
社
會
的
機
會
增
多
，
亦
強
調
配
偶
選

擇
。
以
美
國
的
經
驗
來
君
，
女
性
在
婚
姻
中
的
角
色
變
遷
大
致
表
現
在
兩
方
面
﹒
﹒
仙
婚
姻

經
濟
性
的
改
變
。
傳
統
時
期
，
女
性
缺
少
工
作
機
會
與
經
濟
獨
立
權
，
婦
女
致
力
於
「
主

內
」
'
丈
夫
則
專
注
於
「
主
外
」
'
女
性
結
了
婚
就
是
信
守
這
種
生
活
方
式
。
二
次
世
界

夫
戰
期
間
，
由
於
勞
力
需
求
急
切
，
部
份
工
作
機
會
開
放
手
婦
女
參
與
，
演
變
至
今
，
婦

女
擁
有
較
多
的
經
濟
貿
頓
，
在
婚
姻
關
係
中
的
權
利
地
位
與
議
價
籌
碼
提
高
，
一
日
一
女
性

對
婚
姻
不
繭
，
她
可
以
選
擇
離
婚
或
獨
立
生
活
，
文
間
接
地
造
成
單
親
家
庭
增
多
及
子
女

與
母
親
同
住
的
比
率
昇
高
，
美
國
人
也
在
尋
找
一
種
新
型
式
的
婚
姻
|
|
平
等
婚
姻
。
怕

家
庭
內
女
性
施
與
受
角
色
的
改
變
。
美
國
家
庭
向
來
是
供
給
家
庭
成
員
無
條
件
關
愛
與
照

顧
、
連
帶
責
任
及
避
風
港
，
而
婦
女
是
家
庭
內
重
要
的
提
供
者
。
如
今
這
些
都
改
變
了
，

婦
女
一
旦
擔
任
重
要
職
務
，
她
也
必
須
尋
求
外
在
世
界
中
的
成
功
，
而
這
個
外
在
世
界
講

究
理
性
、
競
爭
與
個
人
成
功
，
婦
女
因
此
成
為
家
庭
內
關
愛
、
照
顧
的
施
者
與
受
者
，
婚

姻
愈
來
愈
被
認
為
是
情
感
的
結
合
而
不
具
備
工
具
性
功
能
，
但
情
感
(
愛
情
)
並
非
是
永

恆
的
，
婚
姻
也
因
此
覺
得
脆
弱
。

核
心
家
庭
的
另
一
種
新
的
型
式
是
單
身
父
母
(
或
單
親
家
庭
)、。
美
國
的
單
身
父
母

一
九
七
0
年
時
佔
一
八
﹒
八
%
'
一
九
八
五
年
佔
二
七
﹒
七
%
;
加
拿
大
一
九
七
一
年
的

單
身
父
母
比
例
是
一
O
M
舟
，
如
今
是
二
O
%
;
非
洲
國
家
的
單
身
父
母
亦
成
為
新
的
現
象

。
非
洲
傳
統
的
婚
姻
制
度
下
，
甚
少
發
生
子
女
與
母
親
組
成
家
庭
的
情
形
，
如
今
婦
女
(

包
括
離
婚
者
、
寡
婦
、
未
婚
者
)
與
子
女
同
住
的
單
親
家
庭
愈
來
愈
多
，
而
非
洲
社
會
也

逐
漸
地
接
受
這
種
家
庭
型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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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
身
父
母
不
僅
反
映
家
庭
與
婚
姻
的
變
遷
，
更
影
響
子
女
的
教
養
。
單
身
父
母
無
法

完
全
供
給
子
女
物
質
或
精
神
上
的
支
持
與
需
求
滿
足
，
導
致
子
女
產
生
反
社
會
行
為
、
破

壞
行
為
、
酌
酒
及
藥
物
濫
用
等
;
坦
桑
尼
亞
的
街
頭
浪
子
多
數
來
自
單
親
家
庭
，
肯
亞
也

有
類
蝕
的
情
形
;
另
外
，
坦
桑
尼
亞
的
棄
嬰
事
件
也
說
明
了
未
婚
少
女
懷
孕
及
非
婚
生
子

女
，
導
致
少
女
提
早
面
對
家
庭
責
任
，
也
促
使
單
身
父
母
增
加
。
都
市
中
的
低
收
入
單
親

家
庭
的
生
計
相
當
困
難
，
常
常
處
在
貧
窮
、
饑
餓
狀
態
或
從
事
非
法
買
賣
。
由
於
單
身
父

母
必
讀
外
出
謀
生
，
較
少
揖
供
子
女
社
會
化
的
功
能
，
學
親
家
庭
子
女
的
社
會
化
愈
來
愈

惜
重
機
構
的
社
會
化
。
叉
因
單
身
父
母
受
不
了
都
市
生
活
的
孤
寂
，
採
取
母
子
自
盡
的
解

決
方
法
，
日
本
間
曾
發
生
此
類
例
子
。

工
業
化
帶
給
家
庭
的
另
一
個
影
響
是
子
女
方
面
。
工
業
化
(
都
市
化
)
之
前
，
子
女

具
有
經
濟
性
價
值
|
|
幫
忙
農
寧
和
養
見
防
老
。
如
今
子
女
已
不
再
參
與
家
庭
經
濟
活
動

，
老
人
亦
可
享
有
社
會
安
全
方
案
所
揖
供
的
經
濟
與
健
康
照
顱
，
不
再
需
要
養
見
防
老
;

子
女
教
與
社
會
安
全
稅
捐
、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並
不
相
闕
，
選
擇
不
生
育
子
女
亦
無
損
失
。

在
高
度
工
業
化
的
美
國
社
會
，
子
女
反
而
變
成
父
母
追
求
利
益
、
職
業
成
功
的
附
屬
品
。



子
女
經
濟
效
用
降
低
以
後
，
美
國
的
政
府
和
民
間
部
門
尚
未
設
法
平
衡
子
女
的
經
濟
性
價

值
，
設
置
世
界
上
多
數
閻
家
採
行
的
見
童
津
貼
，
造
成
福
利
策
略
與
一
福
利
需
求
之
鴻
溝
，

這
個
「
冒
點
」
就
是
工
業
化
(
都
市
化
)
的
工
作
至
上
倫
理
，
工
作
使
得
夫
妻
、
父
母
愈

來
愈
往
「
外
」
發
展
。

曾
有
部
份
人
士
謂
子
女
價
值
減
低
之
後
，
子
女
的
心
理
利
益
隨
之
提
昇
'
郎
子
女
提

供
父
母
新
的
經
驗
與
刺
激
，
是
歡
樂
的
來
輝
、
煩
惱
的
消
隊
劑
、
未
來
的
希
望
，
但
這
種

論
調
未
必
盡
如
理
想
。
在
高
度
生
活
壓
力
下
的
家
庭
，
親
子
心
理
關
係
極
易
受
到
傷
害
，

時
非
子
女
能
修
學
立
適
當
、
遵
從
父
母
擬
定
的
計
畫
或
不
製
追
問
題
，
否
則
這
種
心
理
利

益
會
變
成
可
怕
的
責
任
，
家
庭
也
不
再
是
情
緒
種
定
和
個
人
發
展
的
場
所
。

社
區
也
經
歷
了
工
業
化
與
都
市
化
的
衝
擊
，
其
中
之
一
為
鄉
村
社
區
的
變
遲
。
經
濟

快
速
發
展
時
，
鄉
村
人
口
湧
向
都
市
;
另
一
方
面
，
大
眾
社
會
也
帶
給
大
都
市
區
新
的
問

題
。
鄉
村
人
口
突
然
流
失
破
壞
了
當
地
社
區
已
存
的
生
產
基
礎
，
終
至
引
發
維
持
生
計
的

困
難
，
最
極
端
的
例
子
就
是
「
鬼
鎮
」
、
「
鬼
村
」
。
又
缺
乏
規
劃
的
人
口
膨
脹
產
生
嚴

重
的
都
市
問
題
，
例
如
居
住
環
撞
品
質
降
低
、
交
通
流
量
和
各
種
污
染
。
這
種
一
體
兩
面

問
題
更
因
高
速
度
的
工
業
化
(
都
市
化
)
及
低
層
次
的
規
劃
而
益
形
嚴
重
。

快
速
工
業
化
的
同
時
，
地
方
社
區
成
員
的
互
助
功
能
〈
需
求
滿
足
〉
亦
減
少
了
。
人

口
外
流
區
域
的
生
產
與
生
活
環
擅
自
漸
惡
化
，
以
往
支
持
個
人
或
家
屬
的
鄉
鎮
生
活
五
助

功
能
的
消
失
了
，
降
低
了
人
口
減
少
區
域
的
生
活
標
準
。
大
都
市
區
域
蝕
了
擁
擠
、
交
通

量
、
污
染
的
問
題
之
外
，
社
區
居
民
的
連
結
(
泣
。
)
也
同
樣
失
落
了
，
人
們
因
此
難
以

應
付
威
脅
經
濟
安
全
與
生
計
的
意
外
事
件
。

我
們
暸
解
工
業
化
一
方
面
減
弱
了
家
庭
的
滿
足
需
求
功
能
，
另
一
方
面
更
深
深
地
移

響
了
社
區
，
使
其
互
助
的
能
力
失
落
，
結
果
造
成
公
共
服
務
必
仿
制
擴
張
福
利
標
準
俾
能
符

合
漸
增
的
個
人
和
家
庭
需
求
。

三
、
家
庭
功
能
的
近
代
變
遷
及
老
人
安
養
問
題

木
節
主
要
係
撿
視
、
比
較
各
國
的
老
人
安
養
趨
勢
。

日
木
業
已
經
歷
了
人
口
快
速
老
化
與
工
業
化
快
速
成
展
的
過
程
，
老
人
安
養
成
為
一

個
需
要
及
時
採
取
行
動
的
問
題
。
以
家
庭
的
觀
點
言
之
，
傳
統
上
高
比
率
的
老
人
與
已
婚

子
女
同
住
，
照
顧
老
人
是
為
家
庭
事
件
。
如
今
欲
保
留
這
個
傳
統
需
求
滿
足
功
能
很
困
難

，
原
因
是
工
業
化
帶
來
家
庭
結
構
與
生
活
安
排
的
變
遷
，
愈
來
愈
多
的
婦
女
進
入
職
業
行

列
或
家
庭
以
外
的
社
會
參
與
。
現
有
的
政
策
策
略
強
調
縱
濟
(
財
貨
)
需
求
的
社
會
滿
充

，
即
提
供
老
人
經
濟
安
全
，
但
今
日
面
對
的
是
如
何
反
應
非
經
濟
性
(
非
財
貨
)
需
求
。

除
了
醫
療
照
顧
、
君
龍
、
復
健
和
現
有
的
服
務
或
策
略
之
外
，
更
強
烈
的
海
求
是
補
充
或

取
代
以
往
自
家
庭
提
供
的
個
人
照
顧
的
策
略
，
日
木
自
一
九
七
0
年
代
以
來
尤
其
如
此
。

此
外
，
更
應
注
意
改
進
臥
病
在
床
和
老
年
癡
呆
症
患
者
的
居
家
照
顧
。
除
非
有
足
夠

的
社
會
捐
贈
友
應
這
類
病
人
的
每
日
照
頤
和
養
麓
，
否
則
家
庭
會
因
此
直
搶
而
破
碎
。
本

質
上
，
從
報
紙
報
導
中
可
知
日
本
女
性
必
須
放
棄
婚
姻
以
便
照
顧
年
老
的
雙
親
，
老
年
夫

妻
自
殺
的
悲
劇
或
年
老
雙
親
與
子
女
同
住
，
多
年
來
耗
費
精
神
的
居
家
照
顧
也
使
得
子
女

的
健
康
受
到
損
害
。
祇
要
人
的
壽
命
增
加
，
問
代
同
堂
的
家
庭
中
就
會
有
兩
代
高
齡
老
年

人
(
父
母
和
祖
父
母
)
需
要
照
顧
。
老
人
安
養
問
題
因
此
成
為

一
項
新
的
嚴
重
問
題
，
而

社
會
文
尚
未
充
分
准
備
面
對
此
一
問
題
，
更
擴
大
了
家
庭
中
的
危
機
;
福
利
政
策
略
被
經

濟
不
景
氣
的
預
算
壓
力
過
制
，
叉
使
得
這
個
危
機
更
戚
脅
了
大
多
數
人
。
殘
障
者
(
尤
其

是
重
度
強
障
者
)
與
其
家
庭
成
員
亦
遭
遇
相
同
的
問
題
。

西
歐
與
北
美
工
榮
化
國
家
的
資
本
主
義
生
產
方
式
較
支
持
按
心
家
庭
結
構
，
家
庭
功

能
的
變
遷
改
變
了
家
庭
成
員
的
需
求
滿
足
。
老
年
人
大
多
數
係
獨
居
或
與
配
偶
同
住
，

少
數
與
子
女
(
尤
其
是
已
婚
子
女
)
同
住
。
艾
社
會
政
策
方
案
提
供
了
老
人
的
機
構
安
養

，
故
這
些
國
家
的
老
人
較
少
依
賴
家
庭
照
顧
。
西
方
國
家
早
已
設
置
了
所
得
支
持
系
統

(
戶
口
g
g
o
m
C

℃
℃
o
z
a
m
Z
5
)
以
保
說
老
人
的
經
濟
安
全
，
所
得
艾
持
系
統
的
成

的
文
引
導
了
老
人
之
家
與
各
種
服
務
的
需
求
。
這
些
國
家
的
老
年
患
病
人
口
持
續
增
加
，

老
人
安
聲
政
策
亦
日
益
重
要
，
然
而
卻
文
而
臨
了
預
算
吃
緊
和
經
費
裁
減
，
欲
維
持
目
前

水
附
中
已
非
易
事
，
遑
論
擴
充
老
人
服
務
。

早
期
工
業
化
閻
家
總
人
口
的
一

O
%
是
六
十
五
歲
(
含
)
以
上
的
人
口
，
即
人
口
老

化
現
象
。
若
比
較
新
近
工
業
化
國
家
(
如
南
韓
、
基
偶
、
吞
港
及
其
他
東
亞
國
家
)
，

過
去
十
年
來
皆
顯
現
了
驚
人
的
經
濟
成
長
速
度
。
原
本
這
些
國
家
的
人
口
尚
未
老
化
，
大

致
上
還
維
持
著
傳
統
的
擴
大
或
多
重
家
庭
。
儒
家
文
化
背
景
仍
共
有
強
的
影
響
力
，
因
此

，
老
年
人
與
子
孫
或
其
他
親
屬
同
住
，
經
濟
支
持
和
個
人
照
顧
仍
是
家
庭
的
主
要
功
能
。

近
強
年
來
，
快
速
的
工
業
化
對
經
濟
和
社
會
的
服
響
相
當
劇
烈
，
例
如
就
業
增
加
(
尤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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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二
級
和
三
級
產
業
)
和
都
市
人
口
集
中
，
大
都
市
地
區
因
此
產
生
危
機
，
而
家
庭
軒
然
法

再
提
供
滿
足
需
求
功
能
。
叉
這
些
國
家
的
政
策
制
定
者
優
先
推
行
經
濟
策
略
(
有
時
甚
至

超
越
國
防
)
以
求
快
速
工
業
發
展
，
常
常
無
法
充
分
供
應
老
人
的
所
得
安
全
，
叉
極
度
缺

乏
社
會
政
策
(
如
老
人
之
家
和
有
關
的
老
人
福
利
)
。
如
今
新
近
工
業
化
國
家
的
人
口
也

快
速
老
化
，
老
人
照
顧
策
略
被
延
置
可
能
更
進
一
步
地
威
脅
國
家
生
活
標
準
的
穩
定
性
。

雖
然
老
人
問
題
急
迫
，
最
近
的
經
濟
狀
況
和
財
政
緊
縮
也
限
制
了
即
時
反
應
問
題
的
速
度

四
、
重
新
評
估
家
庭
和
社
區
的
角
色

老
人
的
質
際
需
求
可
分
為
三
種
﹒
﹒
叫
經
濟
安
全
需
求
叫
生
活
支
援
需
求
|
|
君
龍
、

疾
病
照
顧
，
以
及
因
行
動
不
便
所
需
的
個
人
服
務
削
情
緒
安
全
需
求
。
叫
凶
是
家
庭
功
能

中
的
工
具
性
角
色
，
附
則
是
抒
情
角
色
。
我
們
亦
可
將
此
三
種
需
求
分
為
財
貨
需
求
與
非

財
貨
需
求
。
仙
如
果
是
現
金
給
付
的
方
式
，
它
就
是
財
貨
需
求
。
山
倒
無
法
以
現
金
給
付

，
而
是
食
物
、
設
備
和
個
人
服
務
福
利
的
貨
物
給
付
，
即
非
財
貨
需
求
。

這
種
分
類
法
可
使
我
們
觀
察
家
庭
功
能
與
政
策
策
略
之
間
的
相
關
。
家
庭
的
滿
足
需

求
功
能
中
，
工
共
性
功
能
首
先
被
社
會
和
其
他
制
度
所
取
代
。
早
期
工
業
化
國
家
以
所
得

支
持
系
統
滿
足
財
貨
需
求
，
並
且
以
之
與
貧
窮
作
戰
，
保
證
國
家
的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。

抒
情
功
能
被
工
業
化
取
代
，
並
且
各
國
有
程
度
上
的
差
異
。
西
歐
和
北
美
的
福
利
服

務
已
普
及
於
每
一
位
老
人
，
日
本
雖
然
擁
有
可
與
西
方
國
家
媲
美
的
工
業
水
準
'
老
人
與

子
孫
同
住
的
比
率
接
近
七
O
%
'

家
庭
仍
然
扮
演
著
重
要
的
需
求
滿
足
功
能
角
色
。
因
此

，
老
人
不
僅
需
要
個
人
服
務
，
更
需
要
取
代
或
補
充
家
庭
功
能
的
服
務
。
新
近
工
業
化
國

家
的
所
得
支
持
系
統
尚
未
建
立
，
老
人
的
經
濟
安
全
(
財
貨
需
求
)
和
個
人
照
顧
(
非
財

貨
需
求
)
似
乎
還
是
家
庭
的
責
任
。

雖
然
工
具
性
功
能
制
度
化
的
程
度
，
各
國
不
同
，
抒
情
角
色
功
能
|
l
尤
其
是
提
供

老
人
情
緒
安
全
的
功
能
|
|
卻
很
難
轉
變
成
社
會
機
構
。
老
人
仍
領
面
對
那
獨
與
寂
寞
的

一問
題
，
此
類
問
題
在
都
市
區
域
更
是
嚴
重
，
如
何
維
持
抒
情
功
能
是
首
要
之
務
。
嘗
試
性

的
解
決
方
式
可
採
用
西
方
的
安
排
生
活
概
念
，
的
雖
不
同
住
亦
保
持
親
密
來
往
，
子
女
亦

可
拜
訪
老
者
居
所
。
在
日
本
和
某
些
新
近
發
展
國
家
中
，
瞥
有
人
士
倡
議
代
間
同
堂
是
解

決
抒
情
功
能
問
題
的
方
法
，
但
亦
有
人
批
評
代
間
同
堂
是
轉
移
老
人
安
養
負
擔
至
家
庭
的

作
法
。工

業
化
促
使
家
庭
功
能
變
遷
，
工
業
化
也
解
散
了
傳
統
的
社
區
。
在
社
恆
的
解
散
過

程
中
，
社
區
互
助
功
能
被
瓦
解
或
轉
移
至
地
芳
行
政
組
織
。
以
往
是
社
區
基
本
元
素
的
地

理
區
域
已
失
去
重
要
性
，
除
非
當
地
設
有
福
利
設
施
和
服
務
可
供
當
地
人
士
運
用
。
不
同

的
團
體
(
如
公
司
、
工
會
、
合
作
社
和
社
會
團
體
)
補
充
或
取
代
了
部
份
的
社
區
五
助
(

尋
求
福
利
)
功
能
。
例
如
公
司
的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、
勞
工
工
會
、
合
作
社
的
五
助
方
案
等

。
然
而
這
些
機
構
有
特
性
上
的
限
制
，
不
符
資
格
者
可
向
公
共
服
務
求
授
。
大
部
份
的
人

如
法
適
應
工
業
化
的
過
程
，
例
如
失
業
者
、
低
所
得
者
、
移
民
等
，
閻
此
，
地
方
社
區
有

必
要
擴
充
福
利
行
政
服
務
。

老
人
服
務
方
面
，
社
區
照
顧
與
家
庭
照
顧
之
重
要
性
不
容
忽
棍
。
近
來
盛
行
的
「
正

常
化
」
概
念
，
較
贊
同
老
人
的
社
區
照
顧
，
老
人
可
以
留
在
社
區
內
，
不
必
離
開
熟
悉
的

生
活
環
墳
去
接
受
機
構
照
顧
。
故
蝕
了
尋
求
家
庭
照
顧
服
務
的
改
進
與
擴
展
之
外
，
更

應
力
求
建
立
共
有
新
意
義
的
社
區
。

行
政
服
務
本
質
上
之
限
制
有
三
﹒
﹒
川
即
使
地
方
行
政
組
織
能
夠
提
供
效
率
化
的
個
人

服
務
，
也
不
可
能
全
天
候
留
意
老
人
的
需
求
或
採
行
及
時
的
對
策
凶
行
政
服
務
的
基
木
原

則
是
公
平
，
故
缺
少
多
樣
性
，
福
利
使
用
者
的
選
擇
範
圍
有
限
。
相
較
之
下
，
地
方
社
區

居
民
的
五
助
更
得
重
要
。
叫
行
政
服
務
無
法
鼓
勵
老
人
的
社
會
參
與
或
解
決
他
們
的
孤
獨

、
寂
寞
問
趟
。
地
方
性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及
鄰
里
網
絡
扮
演
了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英
美
的
「
友

誼
拜
訪
」
、
「
同
儕
顧
問
」
及
瑞
典
的
鄰
旦
芳
案
質
驗
都
是
很
好
的
例
子
。

倡
議
建
立
新
社
區
並
不
意
謂
回
復
工
業
化
以
前
的
社
區
，
猶
如
我
們
很
法
回
程
工
業

化
之
前
的
家
庭
功
能
，
若
要
重
建
社
區
，
放
們
必
須
提
行
新
觀
點
。

整
體
言
之
，
各
國
的
財
政
緊
縮
影
響
了
大
多
數
的
政
府
行
動
，
並
且
是
改
進
社
會
福

利
(
社
會
發
展
)
的
嚴
重
阻
礙
。
尤
其
是
早
期
工
業
化
國
家
的
經
濟
現
況
，
然
法
彈
性
地

反
應
公
共
服
務
的
一
個
刺
需
求
，
以
彌
補
家
庭
功
能
角
色
的
萎
縮
及
社
區
的
解
散
。
除
了
家

庭
與
社
區
的
服
務
功
能
之
外
，
我
們
尚
領
正
視
日
常
需
求
和
抒
情
講
求
(
如
選
擇
的
自
山

、
情
緒
安
全
)
。
目
前
的
情
況
下
，
我
們
還
未
達
成
如
此
的
地
步
。
因
為
倡
言
增
強
家
庭

和
社
區
，
事
實
上
是
一
種
藉
口
|
|
不
擴
展
必
需
的
公
共
服
務
，
甚
至
終
止
現
有
的
社
會

福
利
服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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